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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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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291號
上  訴  人  輕鬆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國定  
訴訟代理人  侯慶辰律師
            黃雋捷律師
            何宜澈律師
被上訴人    凌越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作範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律師
            蔣昕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29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之股東（持有28萬7,200股），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6月30日上午10時舉行112年度股東常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作成承認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111年度虧損撥補及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等決議（下合稱系爭決議），嗣被上訴人持系爭股東會議事錄等資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變更登記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等，業經該府於112年7月19日准予報備變更在案（下稱系爭變更登記）。惟㈠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Ａ０１（持有80萬股）並未實際出席系爭股東會，縱認其有出席，仍未於會議開始前完成報到程序，故系爭股東會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開會門檻；㈡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張新梅（持有135萬股）雖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為其配偶即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之委託書，但依張新梅之入出境資料，其於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8月22日期間均在國外，顯見其並未親自填寫委託書，自未合法授與代理權予Ａ１１；㈢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劉張瑞蓮（已於113年12月22日死亡，持有4千股）、Ａ０６（持有8萬5千股）原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均為訴外人即另名股東Ａ０８之委託書，業經被上訴人員工依序塗改代理人為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員工Ａ０５、Ａ０７；且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陳怜君（持有50萬股）、江慧曼（持有7萬4,232股）、徐正芬（持有7萬股）、伍思南（持有42萬5千股）、徐子軒（持有1,218股）、竇元昊（持有1,104股）（下合稱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持有4萬股）、鄭惠方（持有53萬6千股）、陳作彬（持有54萬2,615股）、陳名倫（持有5萬1,922股）、陳慶裕（持有1萬5千股）、陳王灼英（持有6,959股）、朱巧莉（持有4千股）、吳政謙（持有2千股）等人（下合稱鄭博文等8人）之委託書均未記載受託代理人，係由被上訴人任意指派員工Ａ０７、Ａ０５為其等之代理人，上開代理行為均係無權代理，應屬無效。綜上，股東Ａ０１、張新梅、劉張瑞蓮、Ａ０６及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持股均不得計入系爭股東會已出席股數，經扣除上開持股數後，系爭股東會出席股份總數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定足數，系爭決議即屬不成立。又㈣除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林丕容、蔡翁美慧、古光雄、宋慧玲、宋明峰、宋妍儀、林水仙等7人（下合稱林丕容等7人）以外，其他以委託書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東（按即股東戶號1、3、7至10、13、17、20、42、43、44至48、61、65、70、76、77、82至87、90、91、106、108、112、119、135、146、150、154、157、158、174、197、230、253、255、258、602、604、606、607、610、708、724、781至783、788、807至810、814、821之股東共62人，下合稱稱黃伯文等62人），均未於開會前5日將委託書送達被上訴人或股務代理機構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公司），依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及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第1聯第5項規定，上開委託書均屬無效，自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綜上，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份總數尚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半數，系爭決議未合法成立，爰求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及應塗銷系爭變更登記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股東會之系爭決議不成立；㈢被上訴人所為系爭變更登記應予塗銷。（上訴人於原審雖主張股東Ａ０８未於系爭股東會主席宣布開會前完成報到程序，Ａ０８之持股129萬1千股不得計入出席股數等語，惟其於本院已捨棄上開主張〈見本院卷二第118頁〉，附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已達成爭點簡化協議，本件爭點僅剩股東Ａ０１是否有出席系爭股東會而已，被上訴人所主張其餘爭點均應駁回。縱認上訴人仍得提出其他爭點，惟伊乃非公開發行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之委託書並無強制格式，股東僅須表示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股東會及代為行使股東權利即可，尚不以委託人親自填寫受託人姓名為必要，且上開委託書並無不得塗改或應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之強制規定，故股東張新梅、劉張瑞蓮、Ａ０６及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所出具之委託書均屬有效。本件除林丕容等7人以外之其他出具委託書之股東，均係將委託書直接交付予伊，而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乃訓示或隱藏性任意規定，伊已同意收受此部分股東出具之委託書，無論此部分委託書是否於系爭股東會開會5日前送達，均屬有效。又Ａ０１自承已親自出席系爭股東會，其縱然未於會議全程在場，或未參與表決，仍不影響公司法第174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定足數。綜上，系爭股東會之出席總股數已達伊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0.91％，故系爭決議及系爭變更登記均屬有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7、162、349頁；本院卷二第258、280頁，並由本院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被上訴人為非公開發行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4億100萬元，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010萬股，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之股東，持股數為28萬7,200股。
　㈡被上訴人於112年6月30日上午10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廳）召開系爭股東會，會中作成系爭決議。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如原審卷第60至62頁所載。
　㈢被上訴人寄發予各股東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其格式如原審卷第92、93頁所示。被上訴人於系爭股東會召開時，其股東名冊如原審卷第162至171頁所示（下稱系爭股東名冊）。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東戶號1、3、7至10、13、17、20、42、43、44至48、61、65、70、76、77、82至87、90、91、106、108、112、119、135、146、150、154、157、158、174、197、230、253、255、258、602、604、606、607、610、708、724、781至783、788、807至810、814、815、821、843之股東（持股總數為1,289萬5,196股）均係以出具委託書方式，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東戶號11、49、93、144、148、152、241、284、559、608、722、728、785、817、828之股東（持股總數為671萬7,775股）均係親自出席系爭股東會。
　㈣被上訴人持有股東Ａ０１（股東戶號238）簽名之出席通知書及出席簽到卡。
　㈤被上訴人持系爭股東會議紀錄等資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變更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等登記，業經該府於112年7月19日准予報備變更在案（即系爭變更登記）。
四、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於二審仍得為上述一、㈡、㈢、㈣爭點之主張：
　　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時依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協議簡化爭點，自應受拘束，上訴人不得於事後變更擴張爭點範圍，即不得再為上述一、㈡、㈢、㈣爭點之主張云云；上訴人則主張：兩造於原審尚未達成爭點簡化協議，且伊於原審並未就上述一、㈢、㈣爭點同意限縮、排出或捨棄，應不受民事訴訟法上開規定之限制等語。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規定：「當事人就其主張之爭點，經依第1項第3款或前項為協議者，應受其拘束。但經兩造同意變更，或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或依其他情形協議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必以兩造就本有爭執而與本件訴訟有關、且具有處分權之爭點，經受命法官行同條第1項第3款或第2項程序後，兩造成立將該爭點予以限縮或排除之協議者，始有其適用；於協議前未經當事人主張之爭點，既不在協議範圍，即不受協議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93號、97年度台上字第242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08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當事人上訴第二審，原則上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並經當事人釋明其事由者，仍應予准許。觀之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記載：「法官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如下：一、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二、兩造爭執之事項：㈠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之定足數，請求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及塗銷系爭變更登記，有無理由？⒈原告主張Ａ０１未實際出席系爭股東會，是否有據？⒉原告主張Ａ０８未於系爭股東會主席Ａ１１宣布開會前，到達會場並交付出席通知書予被告公司即完成報到程序，其出席股數不應計入，是否有據？兩造均稱：一、對於法官協商整理之不爭執事項及爭點結果無意見，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原審卷第401、402頁），可見本件兩造就上開爭執與不爭執事項達成共識，僅係受命法官爭點整理後之結果，尚非爭點簡化協議。況上述一、㈢、㈣部分爭點，係上訴人於原審未曾主張之爭點，此部分既未經兩造於原審協議，上訴人自不受拘束，仍得於本院主張此部分爭點。雖兩造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稱：「除符合法律規定外，同意於二審不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見原審卷第402頁），然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均係主張系爭股東會因出席股數不足，未達公司法第174條所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而上訴人就上述一、㈡、㈢、㈣部分爭點，均係主張因被上訴人之部分股東未合法出席系爭股東會，被上訴人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等語，顯見上訴人所主張此部分爭點均係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欠缺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之攻防方法為補充，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認上訴人仍得於本院為上述一、㈡、㈢、㈣部分之主張。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於二審為上述一、㈡、㈢、㈣爭點之主張，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本文規定，不應准許云云，尚非可採。
　㈡有關股東Ａ０１部分：
　⒈按公司法第174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之決議，乃多數股東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股東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17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上訴人主張：Ａ０１於本院固證稱系爭股東會錄影光碟中坐在會場最後一排、穿黃色背心之男子為其本人，但其已證稱對於有無出席系爭股東會、有無參與投票、是否簽署出席通知書、系爭股東會之流程等均不記得，故Ａ０１之證述悖於常理，不足採信；退步言，縱認光碟中之黃衣男子為Ａ０１，然其於光碟錄影時間18：21才進入系爭股東會會場（見本院卷一第203頁之錄影截圖），故於Ａ０１進入會場前之出席股數應為1,961萬2,971股（計算式：第三份出席股數報告所載出席股數2,041萬2,971股－Ａ０１之持股80萬股），出席比率僅為48.91％（計算式：1,961萬2,971÷4,010萬股），是於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定足數門檻等語。惟查，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擔任被上訴人之股東很久了，詳細時間忘記了，伊不認識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也未擔任過被上訴人之董監事或任何職務，只是投資人；伊於幾年前曾參與過一次被上訴人之股東會，但時間、地點都忘記了，原審卷一第155頁系爭股東會出席通知書上之署名看起來像伊簽的名字；因被上訴人公司沒有賺錢，所以伊於投資被上訴人後沒有很關心，當日是心血來潮、剛好有空，才會出席系爭股東會，當時伊有進入會場開會，但對於開會內容沒有印象，也忘記有無參與投票；經翻閱法官提示之系爭股東會錄影翻拍照片，本院卷一第203頁照片中坐在會場最後一排、穿黃色背心之男子就是伊（當庭在卷宗上圈選並簽名）；依上開照片所示，伊確實有在系爭股東會開會現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6至398頁），顯已明確結證稱其有出席參與系爭股東會。查上訴人於起訴前，曾向原法院聲請對被上訴人、富邦證券公司保全系爭股東會之股東名簿、出席股東報到資料等證據，業經原審以112年度聲字第128號裁定核准在案，嗣原審執行保全證據程序時，扣得Ａ０１自承為其簽名之出席通知書在案（原審卷第155頁），而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簽名之真正並未爭執（見原審卷第380頁）。衡以證人Ａ０１僅係被上訴人之股東，與兩造間均無任何利害關係，此為上訴人所不爭，且Ａ０１已當庭指認其有出席系爭股東會之錄影翻拍照片，應無甘冒偽證罪責而為虛偽陳述之必要，是其所述應屬客觀可信。上訴人徒憑Ａ０１於閱覽上開錄影翻拍照片前，因記憶模糊而證稱無法確認所稱僅出席過一次之被上訴人股東會是否即為系爭股東會，無法記憶系爭股東會之報到、投票、開會等過程等語，即主張Ａ０１之證詞不足採信云云，尚難採憑。
　⒊按股東會之股東於簽到（或提出出席簽到卡）出席後，又行退席，不影響已出席股東之額數（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幾分之幾股東之出席數），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763號、103年度台上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司為公司法 (舊法) 第185條第1項之行為，公司出席股東代表之股數合於法定之發行股份總數一定比例之規定，召開之股東會已足法定數額，可以開會，至其表決即就出席股東表決權計算之，不以表決時實際出席股數為準，若於每次行使表決前有出席之股東中途退席未參與表決，而扣除該退席股東之股數已不足股份總數2/3時，由於公司法無不得為決議之規定，故經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決議，自屬適法有效（經濟部64年1月30日經商02367號函參照）。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Ａ０１已交付由其簽名之出席通知書予被上訴人，其確有出席系爭股東會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雖主張：依錄影翻拍照片所示，Ａ０１係於光碟時間18：21（即上午10時28分）才進入系爭股東會會場，故系爭股東會於Ａ０１進入會場前之出席股數僅為1,961萬2,971股，出席比率僅為48.91％，故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開會門檻等語，並提出光碟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03頁）。然依經驗法則判斷，一般股東會開會時，已完成報到之股東本得任意進出開會場所，該股東於進入會場後中途離席或完全未進入會場參與會議或投票者所在多有。且依上開說明，一般股東會之召開，只要完成報到之股東其合計持股數已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即可合法開會，非以上開股東有實際進入會場開會為必要。而依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證稱：當日伊有進入會場開會，但對於開會內容沒有印象，也忘記有無投票及如何辦理報到手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7、398頁），尚不足以證明Ａ０１係於進入會場時，才完成報到手續，其仍有於完成報到後在場外逗留，遲延進入會場之可能。基此，被上訴人將Ａ０１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即無不合。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Ａ０１係於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後始完成報到手續，僅憑卷附錄影翻拍照片所示Ａ０１進入會議室之時間，主張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法定開會定足數門檻云云，尚不足取。
　㈢有關股東張新梅部分：
　⒈上訴人主張：張新梅（持有135萬股）雖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為Ａ１１之委託書，但依張新梅之入出境資料，其於111年12月27日至112年8月21日期間均在國外，顯見其未親自填寫委託書，未合法授與代理權予Ａ１１等語，固以張新梅之入出境資訊及其上蓋印張新梅印文之委託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44、266頁）。按「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167條、第10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係張新梅之配偶，此為兩造所不爭。觀之上開委託書記載：股東張新梅委託Ａ１１為其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會，Ａ１１依張新梅授權，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全權委託）等語（見原審卷第266頁），核與卷附張新梅於114年11月13日具結，由原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戴冬梅依公證法第102條辦理認證之聲明書記載：伊為被上訴人之股東，確有委託Ａ１１為其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會，並全權委託Ａ１１代理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293頁）相符；況上訴人並未主張張新梅有爭執上開委託書效力之情，顯見張新梅於系爭股東會前，應已委託其配偶Ａ１１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並授權代行股東權利甚明。
　⒉次按「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公司法第177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乃為便利股東委託他人出席而設，並非強制規定（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41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仍可自行書寫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且該委託書並無一定格式，僅須股東確有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之真意即足。查系爭股東會委託書第1項雖記載：委託書之受託人欄位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不得以蓋章方式代替等語（見原審卷第266頁）；且張新梅於111年12月27日至112年8月21日期間均在國外，並未入境臺灣，此有其入出境資訊為證（見原審卷第244頁）。惟被上訴人主張：上開委託書第1項之受託人欄位係由張新梅所填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73頁），核與證人即被上訴人之股務人員Ａ０９於本院具結證稱：伊將張新梅之開會通知書交給Ａ１１，由Ａ１１與張新梅聯絡，後來Ａ１１將張新梅之出席委託書交給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4頁）大致相符，則Ａ１１自有將Ａ０９所交付之上開委託書郵寄予人在加拿大之張新梅，再由張新梅親自填寫委託書之受託人姓名後，寄回臺灣予Ａ１１之可能。況上開委託書並未記載違反「由委託人親自填寫受託人欄位」規定之效力；且徵諸委託書之用途係在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時，由股東出具作為指派代理人出席之證明，是上開委託書第1項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確保委託人有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之真意，尚難以委託人未親自填寫委託書之「代理人」欄位為由，逕認委託人之授與代理權行為無效。至「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並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10條第1項本文固有明定，然被上訴人公司乃非公開發行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即難認系爭股東會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準此，被上訴人既接受由張新梅所出具、經由Ａ１１轉交之上開委託書，應認張新梅已向被上訴人為委託Ａ１１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利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67條規定，已生授與代理權之效力，則被上訴人將股東張新梅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尚無違誤。上訴人徒以張新梅長期在國外而未親自填寫委託書為由，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張新梅之股權云云，即屬無據。
　㈣有關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部分：
　　上訴人主張：股東劉張瑞蓮（持有4千股）、Ａ０６（持有8萬5千股）原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均為另名股東Ａ０８之委託書，業經被上訴人員工劃掉受託代理人欄位內「Ａ０８」之印文，依序手寫代理人為被上訴人之員工「Ａ０５、Ａ０７」等語，固提出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之委託書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1、293頁）。按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2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3％，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公司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證人Ａ０８分別係Ａ０６之母，及劉張瑞蓮之女，劉張瑞蓮已於113年12月22日死亡，此為兩造所不爭，並有上三人之戶籍資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24、326頁；本院個資卷第19頁）。又證人Ａ０９於本院具結證稱：Ａ０８是被上訴人之大股東兼董事，Ａ０８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幾天將Ａ０６、劉張瑞蓮之出席通知書（按含委託書）交付予伊，伊計算股數後，告訴Ａ０８因為其持股數超過被上訴人已發行股數之3％，若Ａ０８擔任其他股東之代理人，則其他股東之持股都無法計入投票之表決權數，所以伊請Ａ０８詢問Ａ０６、劉張瑞蓮，是否願意改由其他人代理出席，Ａ０８說可以，因此伊跟Ａ０８說會找被上訴人公司其他員工Ａ０７、Ａ０５於開會當天代理Ａ０６、劉張瑞蓮出席系爭股東會，Ａ０８有表示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0頁），核與證人Ａ０８於本院結證稱：伊係被上訴人之董事，伊母親劉張瑞蓮、女兒Ａ０６也是被上訴人之股東，Ａ０６目前人在美國，因其剛生小孩，故短期內無法返台作證；Ａ０６、劉張瑞蓮原本是委託伊出席系爭股東會，伊在上2人之委託書受託人欄位蓋印自身印章後，將之交給Ａ０９(其擔任董事會之記錄或秘書)，Ａ０９說因為伊的持股數高，不能代理其他股東出席，因此伊請Ａ０９幫忙找其他人代理劉張瑞蓮、Ａ０６出席系爭股東會，Ａ０９有跟伊說她找了兩名被上訴人公司員工，但伊當時沒有仔細聽Ａ０７說上二員工之姓名；劉張瑞蓮、Ａ０６及伊均同意由Ａ０５、Ａ０７依序代理劉張瑞蓮、Ａ０６出席系爭股東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6、227頁）相符。衡以劉張瑞蓮於本院審理前已死亡，Ａ０６亦於短期內無法返台作證，致本院無從傳訊調查上二人是否同意由Ａ０５、Ａ０７代理其等出席系爭股東會，然Ａ０８既與劉張瑞蓮、Ａ０６分別為母女關係，且其原受上二人委託擔任出席系爭股東會之代理人，Ａ０８亦經系爭股東會決議改選為被上訴人之董事（見原審卷第60至62頁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依常情判斷，劉張瑞蓮、Ａ０６應有同意由Ａ０８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之真意；況上訴人並未主張劉張瑞蓮、Ａ０６有爭執上開委託書效力之情，是被上訴人之員工Ａ０９依劉張瑞蓮、Ａ０６之複委託，將上二人之委託書所載原代理人Ａ０８依序塗改為新代理人Ａ０５、Ａ０７，應屬有效之授與代理權行為，則被上訴人將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亦無違誤。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劉張瑞蓮、Ａ０６之股權云云，洵不足採。　　
　㈤有關股東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部分：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股東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之委託書均未記載受託代理人，係由被上訴人任意指派員工Ａ０７、Ａ０５為其等之代理人，上開代理行為均係無權代理，應屬無效。查證人Ａ０９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有先跟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聯絡過，詢問其等是否會出席系爭股東會，如果不出席的話，是否同意由被上訴人替他們找尋代理人出席，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均表示同意，因此他們在委託書之委託人欄位簽名或用印後，交付委託書給伊，嗣伊詢問Ａ０７、Ａ０５均表示會出席系爭股東會，因此伊請Ａ０７、Ａ０５依序擔任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代理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1頁），核與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有在陳怜君等6人之委託書上空白代理人欄位內填上伊的姓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9頁），及證人Ａ０５於本院結證稱：是由伊填寫鄭博文等8人之出席通知書（按應指委託書）上受託代理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資料，並填寫代理人為伊；因為伊剛好要出席系爭股東會，故Ａ０９請伊幫忙擔任上開股東之代理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3至166頁）均大致相符。參以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均出具空白委託書予被上訴人，且上訴人並未主張上開股東有爭執上開委託書效力之情，堪認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應有以上開委託書概括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之真意，從而被上訴人將股東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之股權云云，尚不足採。　　　
　㈥有關股東黃伯文等62人部分：　
　⒈按「私法有強制與任意規定。前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具有強制實現之作用，非屬意思自由原則之適用範圍，當事人不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後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並無必須強制實現之作用，當事人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該類法律規定之適用，僅具備位及補充之意義，又可分為一、明示性任意規定，即以法律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二、隱藏性任意規定：法律雖未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但推求立法意旨解釋認定之。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前段規定：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5日前送達公司。該規定係55年7月19日所增列，揆其立法目的，在於便利公司之股務作業，並含有糾正過去公司召集股東會收買委託書之弊，防止大股東操縱股東會之旨趣，乃規定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應於開會5日前將委託書送達公司。上開規定並無必須強制實現及其違反之法律效果，非屬強制規定，且自上開立法旨趣觀察，亦非屬僅具教示意義之訓示規定。則以該規定有便利公司作業之目的出發，將股東未於開會5日前送達委託書之情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優先）上開規定而適用，而屬隱藏性任意規定，適與上開立法目的相符。」，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東戶號1、3、7至10、13、17、20、42、43、44至48、61、65、70、76、77、82至87、90、91、106、108、112、119、135、146、150、154、157、158、174、197、230、253、255、258、602、604、606、607、610、708、724、781至783、788、807至810、814、815、821、843之股東（持股總數為1,289萬5,196股）均係以出具委託書方式，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此為兩造所不爭。復觀之富邦證券公司112年12月15日富證管發字第1120004088號函（見原審卷第308至318頁），可知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被上訴人之股東僅林丕容等7人係將委託書送達股務代理機構富邦證券公司，其餘股東黃伯文等62人應係將委託書送交被上訴人公司，應屬無疑。上訴人固主張：除林丕容等7人以外，其他以委託書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東（應指黃伯文等62人）均未於開會前5日將委託書送達被上訴人或股務代理機構富邦證券公司，依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及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第1聯第5項規定，上開委託書均屬無效，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等語。然依上開說明，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尚非強制規定，僅為隱藏性任意規定，應將股東未於開會5日前送達委託書之情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上開規定而適用，本件被上訴人既未爭執黃伯文等62人所出具委託書之效力（見本院卷二第282頁），此部分委託書即已生效，被上訴人自得將黃伯文等62人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黃伯文等62人之股權云云，尚不足採。　　　
　㈦本件被上訴人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010萬股，此為兩造所不爭，並有被上訴人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變更登記表存卷可查（見原審卷第384至394頁）。又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Ａ０１、張新梅、劉張瑞蓮、Ａ０６及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黃伯文等62人之股權，尚不足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數合計為2,041萬2,971股（見原審卷第60頁議事錄），系爭股東會之出席比率達50.91％（計算式：20,412,971/40,100,000），合於公司法第174條規定，系爭股東會應屬有效成立；嗣被上訴人持系爭股東會議事錄等資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辦系爭變更登記，自屬合法。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份總數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定足數，系爭決議不成立，且其後所為系爭變更登記應予塗銷云云，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並未違反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及請求塗銷系爭變更登記，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291號

上  訴  人  輕鬆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國定  

訴訟代理人  侯慶辰律師

            黃雋捷律師

            何宜澈律師

被上訴人    凌越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作範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律師

            蔣昕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3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295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之股東（持有28萬7,200股），

    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6月30日上午10時舉行112年度股東常

    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作成承認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告、111年度虧損撥補及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等決議

    （下合稱系爭決議），嗣被上訴人持系爭股東會議事錄等資

    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變更登記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等，業

    經該府於112年7月19日准予報備變更在案（下稱系爭變更登

    記）。惟㈠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Ａ０１（持有80萬股）並未

    實際出席系爭股東會，縱認其有出席，仍未於會議開始前完

    成報到程序，故系爭股東會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

    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開會門檻；㈡

    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張新梅（持有135萬股）雖出具其

    上記載受託代理人為其配偶即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之

    委託書，但依張新梅之入出境資料，其於111年12月26日至1

    12年8月22日期間均在國外，顯見其並未親自填寫委託書，

    自未合法授與代理權予Ａ１１；㈢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劉張

    瑞蓮（已於113年12月22日死亡，持有4千股）、Ａ０６（持有8

    萬5千股）原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均為訴外人即另名股

    東Ａ０８之委託書，業經被上訴人員工依序塗改代理人為訴外

    人即被上訴人之員工Ａ０５、Ａ０７；且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

    陳怜君（持有50萬股）、江慧曼（持有7萬4,232股）、徐正

    芬（持有7萬股）、伍思南（持有42萬5千股）、徐子軒（持

    有1,218股）、竇元昊（持有1,104股）（下合稱陳怜君等6

    人）及鄭博文（持有4萬股）、鄭惠方（持有53萬6千股）、

    陳作彬（持有54萬2,615股）、陳名倫（持有5萬1,922股）

    、陳慶裕（持有1萬5千股）、陳王灼英（持有6,959股）、

    朱巧莉（持有4千股）、吳政謙（持有2千股）等人（下合稱

    鄭博文等8人）之委託書均未記載受託代理人，係由被上訴

    人任意指派員工Ａ０７、Ａ０５為其等之代理人，上開代理行為均

    係無權代理，應屬無效。綜上，股東Ａ０１、張新梅、劉張瑞

    蓮、Ａ０６及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持股均不得計入系

    爭股東會已出席股數，經扣除上開持股數後，系爭股東會出

    席股份總數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定足數，系爭決議即屬不成立。又㈣除訴外人即被上訴

    人之股東林丕容、蔡翁美慧、古光雄、宋慧玲、宋明峰、宋

    妍儀、林水仙等7人（下合稱林丕容等7人）以外，其他以委

    託書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東（按即股東戶號1

    、3、7至10、13、17、20、42、43、44至48、61、65、70、

    76、77、82至87、90、91、106、108、112、119、135、146

    、150、154、157、158、174、197、230、253、255、258、

    602、604、606、607、610、708、724、781至783、788、80

    7至810、814、821之股東共62人，下合稱稱黃伯文等62人）

    ，均未於開會前5日將委託書送達被上訴人或股務代理機構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公司），依公司

    法第177條第3項及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第1聯第5項規定，

    上開委託書均屬無效，自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

    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綜上，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份總數尚

    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半數，系爭決議未合法成立，爰求為

    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及應塗銷系爭變更登記之判決。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股東會之系爭決議不成立；㈢被

    上訴人所為系爭變更登記應予塗銷。（上訴人於原審雖主張

    股東Ａ０８未於系爭股東會主席宣布開會前完成報到程序，Ａ０８

    之持股129萬1千股不得計入出席股數等語，惟其於本院已捨

    棄上開主張〈見本院卷二第118頁〉，附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已達

    成爭點簡化協議，本件爭點僅剩股東Ａ０１是否有出席系爭股

    東會而已，被上訴人所主張其餘爭點均應駁回。縱認上訴人

    仍得提出其他爭點，惟伊乃非公開發行公司，非公開發行公

    司股東會之委託書並無強制格式，股東僅須表示委託他人代

    理出席股東會及代為行使股東權利即可，尚不以委託人親自

    填寫受託人姓名為必要，且上開委託書並無不得塗改或應於

    塗改處簽名或蓋章之強制規定，故股東張新梅、劉張瑞蓮、

    Ａ０６及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所出具之委託書均屬有效

    。本件除林丕容等7人以外之其他出具委託書之股東，均係

    將委託書直接交付予伊，而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乃訓示或隱

    藏性任意規定，伊已同意收受此部分股東出具之委託書，無

    論此部分委託書是否於系爭股東會開會5日前送達，均屬有

    效。又Ａ０１自承已親自出席系爭股東會，其縱然未於會議全

    程在場，或未參與表決，仍不影響公司法第174條規定股東

    會決議之定足數。綜上，系爭股東會之出席總股數已達伊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50.91％，故系爭決議及系爭變更登記均屬有

    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7、162、349頁；本院卷

    二第258、280頁，並由本院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被上訴人為非公開發行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4

    億100萬元，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010萬股，上訴人係被上訴

    人之股東，持股數為28萬7,200股。

　㈡被上訴人於112年6月30日上午10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

    段0號（○○○廳）召開系爭股東會，會中作成系爭決議。系爭

    股東會議事錄如原審卷第60至62頁所載。

　㈢被上訴人寄發予各股東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其格式如

    原審卷第92、93頁所示。被上訴人於系爭股東會召開時，其

    股東名冊如原審卷第162至171頁所示（下稱系爭股東名冊）

    。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東戶號1、3、7至10、13、17、20、4

    2、43、44至48、61、65、70、76、77、82至87、90、91、1

    06、108、112、119、135、146、150、154、157、158、174

    、197、230、253、255、258、602、604、606、607、610、

    708、724、781至783、788、807至810、814、815、821、84

    3之股東（持股總數為1,289萬5,196股）均係以出具委託書

    方式，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

    東戶號11、49、93、144、148、152、241、284、559、608

    、722、728、785、817、828之股東（持股總數為671萬7,77

    5股）均係親自出席系爭股東會。

　㈣被上訴人持有股東Ａ０１（股東戶號238）簽名之出席通知書及

    出席簽到卡。

　㈤被上訴人持系爭股東會議紀錄等資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變更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等登記，業經該府於112年7月19日准

    予報備變更在案（即系爭變更登記）。

四、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於二審仍得為上述一、㈡、㈢、㈣爭點之主張：

　　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時

    依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協議簡化爭點，自應受拘束

    ，上訴人不得於事後變更擴張爭點範圍，即不得再為上述一

    、㈡、㈢、㈣爭點之主張云云；上訴人則主張：兩造於原審尚

    未達成爭點簡化協議，且伊於原審並未就上述一、㈢、㈣爭點

    同意限縮、排出或捨棄，應不受民事訴訟法上開規定之限制

    等語。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規定：「當事人就其

    主張之爭點，經依第1項第3款或前項為協議者，應受其拘束

    。但經兩造同意變更，或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或依其

    他情形協議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必以兩造就本有爭

    執而與本件訴訟有關、且具有處分權之爭點，經受命法官行

    同條第1項第3款或第2項程序後，兩造成立將該爭點予以限

    縮或排除之協議者，始有其適用；於協議前未經當事人主張

    之爭點，既不在協議範圍，即不受協議之拘束（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493號、97年度台上字第2421號、107年度台上

    字第208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

    第3款、第2項規定，當事人上訴第二審，原則上不得提出新

    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為補充者，並經當事人釋明其事由者，仍應予准許。觀之原

    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記載：「法官協商整理兩造不

    爭執事項及爭點如下：一、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二、兩

    造爭執之事項：㈠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未達公司

    法第174條規定之定足數，請求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

    ，及塗銷系爭變更登記，有無理由？⒈原告主張Ａ０１未實際出

    席系爭股東會，是否有據？⒉原告主張Ａ０８未於系爭股東會主

    席Ａ１１宣布開會前，到達會場並交付出席通知書予被告公司

    即完成報到程序，其出席股數不應計入，是否有據？兩造均

    稱：一、對於法官協商整理之不爭執事項及爭點結果無意見

    ，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原審卷第

    401、402頁），可見本件兩造就上開爭執與不爭執事項達成

    共識，僅係受命法官爭點整理後之結果，尚非爭點簡化協議

    。況上述一、㈢、㈣部分爭點，係上訴人於原審未曾主張之爭

    點，此部分既未經兩造於原審協議，上訴人自不受拘束，仍

    得於本院主張此部分爭點。雖兩造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

    辯論期日稱：「除符合法律規定外，同意於二審不提出新攻

    擊防禦方法。」（見原審卷第402頁），然上訴人於原審及

    本院均係主張系爭股東會因出席股數不足，未達公司法第17

    4條所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決議成立要件，而上訴人就上述一、㈡、㈢、㈣部分爭點，

    均係主張因被上訴人之部分股東未合法出席系爭股東會，被

    上訴人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

    等語，顯見上訴人所主張此部分爭點均係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欠缺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之攻防方法為補充，合於民

    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認上訴人仍得於本院

    為上述一、㈡、㈢、㈣部分之主張。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於

    二審為上述一、㈡、㈢、㈣爭點之主張，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70

    條之1第3項本文規定，不應准許云云，尚非可採。

　㈡有關股東Ａ０１部分：

　⒈按公司法第174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另有規定外，應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之決議，乃多數股東基於平行與

    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

    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

    股份之股東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

    ，股東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17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上訴人主張：Ａ０１於本院固證稱系爭股東會錄影光碟中坐在會

    場最後一排、穿黃色背心之男子為其本人，但其已證稱對於

    有無出席系爭股東會、有無參與投票、是否簽署出席通知書

    、系爭股東會之流程等均不記得，故Ａ０１之證述悖於常理，

    不足採信；退步言，縱認光碟中之黃衣男子為Ａ０１，然其於

    光碟錄影時間18：21才進入系爭股東會會場（見本院卷一第

    203頁之錄影截圖），故於Ａ０１進入會場前之出席股數應為1,

    961萬2,971股（計算式：第三份出席股數報告所載出席股數

    2,041萬2,971股－Ａ０１之持股80萬股），出席比率僅為48.91％

    （計算式：1,961萬2,971÷4,010萬股），是於系爭股東會之

    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定足數門檻等語。惟查，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具

    結證稱：伊擔任被上訴人之股東很久了，詳細時間忘記了，

    伊不認識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也未擔任過被上訴人

    之董監事或任何職務，只是投資人；伊於幾年前曾參與過一

    次被上訴人之股東會，但時間、地點都忘記了，原審卷一第

    155頁系爭股東會出席通知書上之署名看起來像伊簽的名字

    ；因被上訴人公司沒有賺錢，所以伊於投資被上訴人後沒有

    很關心，當日是心血來潮、剛好有空，才會出席系爭股東會

    ，當時伊有進入會場開會，但對於開會內容沒有印象，也忘

    記有無參與投票；經翻閱法官提示之系爭股東會錄影翻拍照

    片，本院卷一第203頁照片中坐在會場最後一排、穿黃色背

    心之男子就是伊（當庭在卷宗上圈選並簽名）；依上開照片

    所示，伊確實有在系爭股東會開會現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96至398頁），顯已明確結證稱其有出席參與系爭股東會。

    查上訴人於起訴前，曾向原法院聲請對被上訴人、富邦證券

    公司保全系爭股東會之股東名簿、出席股東報到資料等證據

    ，業經原審以112年度聲字第128號裁定核准在案，嗣原審執

    行保全證據程序時，扣得Ａ０１自承為其簽名之出席通知書在

    案（原審卷第155頁），而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簽名之真正並未爭

    執（見原審卷第380頁）。衡以證人Ａ０１僅係被上訴人之股東

    ，與兩造間均無任何利害關係，此為上訴人所不爭，且Ａ０１

    已當庭指認其有出席系爭股東會之錄影翻拍照片，應無甘冒

    偽證罪責而為虛偽陳述之必要，是其所述應屬客觀可信。上

    訴人徒憑Ａ０１於閱覽上開錄影翻拍照片前，因記憶模糊而證

    稱無法確認所稱僅出席過一次之被上訴人股東會是否即為系

    爭股東會，無法記憶系爭股東會之報到、投票、開會等過程

    等語，即主張Ａ０１之證詞不足採信云云，尚難採憑。

　⒊按股東會之股東於簽到（或提出出席簽到卡）出席後，又行

    退席，不影響已出席股東之額數（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幾分

    之幾股東之出席數），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763號、10

    3年度台上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司為公司法 (舊法

    ) 第185條第1項之行為，公司出席股東代表之股數合於法定

    之發行股份總數一定比例之規定，召開之股東會已足法定數

    額，可以開會，至其表決即就出席股東表決權計算之，不以

    表決時實際出席股數為準，若於每次行使表決前有出席之股

    東中途退席未參與表決，而扣除該退席股東之股數已不足股

    份總數2/3時，由於公司法無不得為決議之規定，故經股東

    會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決議，自屬適法有效（經濟部64年

    1月30日經商02367號函參照）。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Ａ０１已

    交付由其簽名之出席通知書予被上訴人，其確有出席系爭股

    東會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雖主張：依錄影翻

    拍照片所示，Ａ０１係於光碟時間18：21（即上午10時28分）

    才進入系爭股東會會場，故系爭股東會於Ａ０１進入會場前之

    出席股數僅為1,961萬2,971股，出席比率僅為48.91％，故系

    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開會門檻等語，並提出光碟

    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03頁）。然依經驗法則判斷

    ，一般股東會開會時，已完成報到之股東本得任意進出開會

    場所，該股東於進入會場後中途離席或完全未進入會場參與

    會議或投票者所在多有。且依上開說明，一般股東會之召開

    ，只要完成報到之股東其合計持股數已達公司法第174條規

    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即可合法開會，

    非以上開股東有實際進入會場開會為必要。而依證人Ａ０１於

    本院證稱：當日伊有進入會場開會，但對於開會內容沒有印

    象，也忘記有無投票及如何辦理報到手續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397、398頁），尚不足以證明Ａ０１係於進入會場時，才完

    成報到手續，其仍有於完成報到後在場外逗留，遲延進入會

    場之可能。基此，被上訴人將Ａ０１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

    已出席股數，即無不合。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Ａ０１係於系爭

    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後始完成報到手續，僅憑卷附錄影翻

    拍照片所示Ａ０１進入會議室之時間，主張系爭股東會之主席

    宣布開會時，尚未達法定開會定足數門檻云云，尚不足取。

　㈢有關股東張新梅部分：

　⒈上訴人主張：張新梅（持有135萬股）雖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

    理人為Ａ１１之委託書，但依張新梅之入出境資料，其於111年

    12月27日至112年8月21日期間均在國外，顯見其未親自填寫

    委託書，未合法授與代理權予Ａ１１等語，固以張新梅之入出

    境資訊及其上蓋印張新梅印文之委託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4

    4、266頁）。按「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

    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

    之。」、「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

    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167條、第103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係張新梅之

    配偶，此為兩造所不爭。觀之上開委託書記載：股東張新梅

    委託Ａ１１為其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會，Ａ１１依張新梅授權，

    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全權委託）等語（見原審卷第26

    6頁），核與卷附張新梅於114年11月13日具結，由原法院所

    屬民間公證人戴冬梅依公證法第102條辦理認證之聲明書記

    載：伊為被上訴人之股東，確有委託Ａ１１為其代理人，出席

    系爭股東會，並全權委託Ａ１１代理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293頁）相符；況上訴人並未主張

    張新梅有爭執上開委託書效力之情，顯見張新梅於系爭股東

    會前，應已委託其配偶Ａ１１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並授權代

    行股東權利甚明。

　⒉次按「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公司法第177條第1項本文定

    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乃為便利股東委託他人出席而設，並非

    強制規定（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41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仍可自行書寫委託書，委託他人

    代理出席，且該委託書並無一定格式，僅須股東確有委託他

    人代理出席之真意即足。查系爭股東會委託書第1項雖記載

    ：委託書之受託人欄位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不得以蓋章方

    式代替等語（見原審卷第266頁）；且張新梅於111年12月27

    日至112年8月21日期間均在國外，並未入境臺灣，此有其入

    出境資訊為證（見原審卷第244頁）。惟被上訴人主張：上

    開委託書第1項之受託人欄位係由張新梅所填寫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273頁），核與證人即被上訴人之股務人員Ａ０９於本

    院具結證稱：伊將張新梅之開會通知書交給Ａ１１，由Ａ１１與張

    新梅聯絡，後來Ａ１１將張新梅之出席委託書交給伊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34頁）大致相符，則Ａ１１自有將Ａ０９所交付之上

    開委託書郵寄予人在加拿大之張新梅，再由張新梅親自填寫

    委託書之受託人姓名後，寄回臺灣予Ａ１１之可能。況上開委

    託書並未記載違反「由委託人親自填寫受託人欄位」規定之

    效力；且徵諸委託書之用途係在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時，由

    股東出具作為指派代理人出席之證明，是上開委託書第1項

    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確保委託人有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之真意

    ，尚難以委託人未親自填寫委託書之「代理人」欄位為由，

    逕認委託人之授與代理權行為無效。至「委託書應由委託人

    親自簽名或蓋章，並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

    人姓名。」，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10

    條第1項本文固有明定，然被上訴人公司乃非公開發行公司

    ，此為兩造所不爭，即難認系爭股東會有上開規定之適用。

    準此，被上訴人既接受由張新梅所出具、經由Ａ１１轉交之上

    開委託書，應認張新梅已向被上訴人為委託Ａ１１代理出席系

    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利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67條規定

    ，已生授與代理權之效力，則被上訴人將股東張新梅之持股

    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尚無違誤。上訴人徒以張新

    梅長期在國外而未親自填寫委託書為由，主張此部分委託書

    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張新梅之股權云云，

    即屬無據。

　㈣有關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部分：

　　上訴人主張：股東劉張瑞蓮（持有4千股）、Ａ０６（持有8萬5

    千股）原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均為另名股東Ａ０８之委託

    書，業經被上訴人員工劃掉受託代理人欄位內「Ａ０８」之印

    文，依序手寫代理人為被上訴人之員工「Ａ０５、Ａ０７」等語，

    固提出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之委託書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221、293頁）。按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2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

    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3％，超過時其

    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公司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Ａ０８分別係Ａ０６之母，及劉張瑞蓮之女，劉張瑞蓮已於

    113年12月22日死亡，此為兩造所不爭，並有上三人之戶籍

    資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24、326頁；本院個資卷第19

    頁）。又證人Ａ０９於本院具結證稱：Ａ０８是被上訴人之大股東

    兼董事，Ａ０８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幾天將Ａ０６、劉張瑞蓮之出

    席通知書（按含委託書）交付予伊，伊計算股數後，告訴Ａ０

    ８因為其持股數超過被上訴人已發行股數之3％，若Ａ０８擔任其

    他股東之代理人，則其他股東之持股都無法計入投票之表決

    權數，所以伊請Ａ０８詢問Ａ０６、劉張瑞蓮，是否願意改由其他

    人代理出席，Ａ０８說可以，因此伊跟Ａ０８說會找被上訴人公司

    其他員工Ａ０７、Ａ０５於開會當天代理Ａ０６、劉張瑞蓮出席系爭

    股東會，Ａ０８有表示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0頁），核與

    證人Ａ０８於本院結證稱：伊係被上訴人之董事，伊母親劉張

    瑞蓮、女兒Ａ０６也是被上訴人之股東，Ａ０６目前人在美國，因

    其剛生小孩，故短期內無法返台作證；Ａ０６、劉張瑞蓮原本

    是委託伊出席系爭股東會，伊在上2人之委託書受託人欄位

    蓋印自身印章後，將之交給Ａ０９(其擔任董事會之記錄或秘書

    )，Ａ０９說因為伊的持股數高，不能代理其他股東出席，因此

    伊請Ａ０９幫忙找其他人代理劉張瑞蓮、Ａ０６出席系爭股東會，

    Ａ０９有跟伊說她找了兩名被上訴人公司員工，但伊當時沒有

    仔細聽Ａ０７說上二員工之姓名；劉張瑞蓮、Ａ０６及伊均同意由

    Ａ０５、Ａ０７依序代理劉張瑞蓮、Ａ０６出席系爭股東會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26、227頁）相符。衡以劉張瑞蓮於本院審理前

    已死亡，Ａ０６亦於短期內無法返台作證，致本院無從傳訊調

    查上二人是否同意由Ａ０５、Ａ０７代理其等出席系爭股東會，然

    Ａ０８既與劉張瑞蓮、Ａ０６分別為母女關係，且其原受上二人委

    託擔任出席系爭股東會之代理人，Ａ０８亦經系爭股東會決議

    改選為被上訴人之董事（見原審卷第60至62頁之系爭股東會

    議事錄），依常情判斷，劉張瑞蓮、Ａ０６應有同意由Ａ０８委託

    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之真意；況上訴人並

    未主張劉張瑞蓮、Ａ０６有爭執上開委託書效力之情，是被上

    訴人之員工Ａ０９依劉張瑞蓮、Ａ０６之複委託，將上二人之委託

    書所載原代理人Ａ０８依序塗改為新代理人Ａ０５、Ａ０７，應屬有

    效之授與代理權行為，則被上訴人將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之

    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亦無違誤。上訴人主張

    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劉張瑞

    蓮、Ａ０６之股權云云，洵不足採。　　

　㈤有關股東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部分：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股東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之

    委託書均未記載受託代理人，係由被上訴人任意指派員工Ａ０

    ７、Ａ０５為其等之代理人，上開代理行為均係無權代理，應屬

    無效。查證人Ａ０９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

    有先跟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聯絡過，詢問其等是否會

    出席系爭股東會，如果不出席的話，是否同意由被上訴人替

    他們找尋代理人出席，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均表示同

    意，因此他們在委託書之委託人欄位簽名或用印後，交付委

    託書給伊，嗣伊詢問Ａ０７、Ａ０５均表示會出席系爭股東會，因

    此伊請Ａ０７、Ａ０５依序擔任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代理

    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1頁），核與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具結證

    稱：伊有在陳怜君等6人之委託書上空白代理人欄位內填上

    伊的姓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9頁），及證人Ａ０５於本院結

    證稱：是由伊填寫鄭博文等8人之出席通知書（按應指委託

    書）上受託代理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資料，並填寫代

    理人為伊；因為伊剛好要出席系爭股東會，故Ａ０９請伊幫忙

    擔任上開股東之代理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3至166頁）均

    大致相符。參以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均出具空白委託

    書予被上訴人，且上訴人並未主張上開股東有爭執上開委託

    書效力之情，堪認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應有以上開委

    託書概括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之真意

    ，從而被上訴人將股東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持股計

    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此部分

    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陳怜君等6人

    及鄭博文等8人之股權云云，尚不足採。　　　

　㈥有關股東黃伯文等62人部分：　

　⒈按「私法有強制與任意規定。前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具有

    強制實現之作用，非屬意思自由原則之適用範圍，當事人不

    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後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並無必須

    強制實現之作用，當事人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該類法律規

    定之適用，僅具備位及補充之意義，又可分為一、明示性任

    意規定，即以法律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

    。二、隱藏性任意規定：法律雖未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

    法律規定而適用，但推求立法意旨解釋認定之。公司法第17

    7條第3項前段規定：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

    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5日前送達公司。該規定係55年7月19

    日所增列，揆其立法目的，在於便利公司之股務作業，並含

    有糾正過去公司召集股東會收買委託書之弊，防止大股東操

    縱股東會之旨趣，乃規定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應

    於開會5日前將委託書送達公司。上開規定並無必須強制實

    現及其違反之法律效果，非屬強制規定，且自上開立法旨趣

    觀察，亦非屬僅具教示意義之訓示規定。則以該規定有便利

    公司作業之目的出發，將股東未於開會5日前送達委託書之

    情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優先）上開規定而適用，而

    屬隱藏性任意規定，適與上開立法目的相符。」，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東戶號1、3、7至10、13、17、20、42

    、43、44至48、61、65、70、76、77、82至87、90、91、10

    6、108、112、119、135、146、150、154、157、158、174

    、197、230、253、255、258、602、604、606、607、610、

    708、724、781至783、788、807至810、814、815、821、84

    3之股東（持股總數為1,289萬5,196股）均係以出具委託書

    方式，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此為兩造所不爭。復

    觀之富邦證券公司112年12月15日富證管發字第1120004088

    號函（見原審卷第308至318頁），可知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

    ，被上訴人之股東僅林丕容等7人係將委託書送達股務代理

    機構富邦證券公司，其餘股東黃伯文等62人應係將委託書送

    交被上訴人公司，應屬無疑。上訴人固主張：除林丕容等7

    人以外，其他以委託書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東

    （應指黃伯文等62人）均未於開會前5日將委託書送達被上

    訴人或股務代理機構富邦證券公司，依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

    及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第1聯第5項規定，上開委託書均屬

    無效，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

    數等語。然依上開說明，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尚非強制規定

    ，僅為隱藏性任意規定，應將股東未於開會5日前送達委託

    書之情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上開規定而適用，本件被

    上訴人既未爭執黃伯文等62人所出具委託書之效力（見本院

    卷二第282頁），此部分委託書即已生效，被上訴人自得將

    黃伯文等62人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上訴人

    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黃

    伯文等62人之股權云云，尚不足採。　　　

　㈦本件被上訴人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010萬股，此為兩造所不

    爭，並有被上訴人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變更登記表存

    卷可查（見原審卷第384至394頁）。又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

    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Ａ０１、張新梅、劉張瑞蓮、Ａ０６及陳怜

    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黃伯文等62人之股權，尚不足採，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數合計為2,041

    萬2,971股（見原審卷第60頁議事錄），系爭股東會之出席

    比率達50.91％（計算式：20,412,971/40,100,000），合於

    公司法第174條規定，系爭股東會應屬有效成立；嗣被上訴

    人持系爭股東會議事錄等資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辦系爭變更登

    記，自屬合法。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份總

    數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定足

    數，系爭決議不成立，且其後所為系爭變更登記應予塗銷云

    云，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並未違反公司法第174條

    規定，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及請求塗銷系爭變

    更登記，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291號

上  訴  人  輕鬆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國定  

訴訟代理人  侯慶辰律師

            黃雋捷律師

            何宜澈律師

被上訴人    凌越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作範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律師

            蔣昕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29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之股東（持有28萬7,200股），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6月30日上午10時舉行112年度股東常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作成承認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111年度虧損撥補及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等決議（下合稱系爭決議），嗣被上訴人持系爭股東會議事錄等資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變更登記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等，業經該府於112年7月19日准予報備變更在案（下稱系爭變更登記）。惟㈠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Ａ０１（持有80萬股）並未實際出席系爭股東會，縱認其有出席，仍未於會議開始前完成報到程序，故系爭股東會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開會門檻；㈡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張新梅（持有135萬股）雖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為其配偶即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之委託書，但依張新梅之入出境資料，其於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8月22日期間均在國外，顯見其並未親自填寫委託書，自未合法授與代理權予Ａ１１；㈢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劉張瑞蓮（已於113年12月22日死亡，持有4千股）、Ａ０６（持有8萬5千股）原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均為訴外人即另名股東Ａ０８之委託書，業經被上訴人員工依序塗改代理人為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員工Ａ０５、Ａ０７；且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陳怜君（持有50萬股）、江慧曼（持有7萬4,232股）、徐正芬（持有7萬股）、伍思南（持有42萬5千股）、徐子軒（持有1,218股）、竇元昊（持有1,104股）（下合稱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持有4萬股）、鄭惠方（持有53萬6千股）、陳作彬（持有54萬2,615股）、陳名倫（持有5萬1,922股）、陳慶裕（持有1萬5千股）、陳王灼英（持有6,959股）、朱巧莉（持有4千股）、吳政謙（持有2千股）等人（下合稱鄭博文等8人）之委託書均未記載受託代理人，係由被上訴人任意指派員工Ａ０７、Ａ０５為其等之代理人，上開代理行為均係無權代理，應屬無效。綜上，股東Ａ０１、張新梅、劉張瑞蓮、Ａ０６及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持股均不得計入系爭股東會已出席股數，經扣除上開持股數後，系爭股東會出席股份總數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定足數，系爭決議即屬不成立。又㈣除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股東林丕容、蔡翁美慧、古光雄、宋慧玲、宋明峰、宋妍儀、林水仙等7人（下合稱林丕容等7人）以外，其他以委託書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東（按即股東戶號1、3、7至10、13、17、20、42、43、44至48、61、65、70、76、77、82至87、90、91、106、108、112、119、135、146、150、154、157、158、174、197、230、253、255、258、602、604、606、607、610、708、724、781至783、788、807至810、814、821之股東共62人，下合稱稱黃伯文等62人），均未於開會前5日將委託書送達被上訴人或股務代理機構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證券公司），依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及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第1聯第5項規定，上開委託書均屬無效，自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綜上，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份總數尚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半數，系爭決議未合法成立，爰求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及應塗銷系爭變更登記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股東會之系爭決議不成立；㈢被上訴人所為系爭變更登記應予塗銷。（上訴人於原審雖主張股東Ａ０８未於系爭股東會主席宣布開會前完成報到程序，Ａ０８之持股129萬1千股不得計入出席股數等語，惟其於本院已捨棄上開主張〈見本院卷二第118頁〉，附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已達成爭點簡化協議，本件爭點僅剩股東Ａ０１是否有出席系爭股東會而已，被上訴人所主張其餘爭點均應駁回。縱認上訴人仍得提出其他爭點，惟伊乃非公開發行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之委託書並無強制格式，股東僅須表示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股東會及代為行使股東權利即可，尚不以委託人親自填寫受託人姓名為必要，且上開委託書並無不得塗改或應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之強制規定，故股東張新梅、劉張瑞蓮、Ａ０６及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所出具之委託書均屬有效。本件除林丕容等7人以外之其他出具委託書之股東，均係將委託書直接交付予伊，而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乃訓示或隱藏性任意規定，伊已同意收受此部分股東出具之委託書，無論此部分委託書是否於系爭股東會開會5日前送達，均屬有效。又Ａ０１自承已親自出席系爭股東會，其縱然未於會議全程在場，或未參與表決，仍不影響公司法第174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定足數。綜上，系爭股東會之出席總股數已達伊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0.91％，故系爭決議及系爭變更登記均屬有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7、162、349頁；本院卷二第258、280頁，並由本院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被上訴人為非公開發行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4億100萬元，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010萬股，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之股東，持股數為28萬7,200股。

　㈡被上訴人於112年6月30日上午10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廳）召開系爭股東會，會中作成系爭決議。系爭股東會議事錄如原審卷第60至62頁所載。

　㈢被上訴人寄發予各股東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其格式如原審卷第92、93頁所示。被上訴人於系爭股東會召開時，其股東名冊如原審卷第162至171頁所示（下稱系爭股東名冊）。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東戶號1、3、7至10、13、17、20、42、43、44至48、61、65、70、76、77、82至87、90、91、106、108、112、119、135、146、150、154、157、158、174、197、230、253、255、258、602、604、606、607、610、708、724、781至783、788、807至810、814、815、821、843之股東（持股總數為1,289萬5,196股）均係以出具委託書方式，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東戶號11、49、93、144、148、152、241、284、559、608、722、728、785、817、828之股東（持股總數為671萬7,775股）均係親自出席系爭股東會。

　㈣被上訴人持有股東Ａ０１（股東戶號238）簽名之出席通知書及出席簽到卡。

　㈤被上訴人持系爭股東會議紀錄等資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變更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等登記，業經該府於112年7月19日准予報備變更在案（即系爭變更登記）。

四、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於二審仍得為上述一、㈡、㈢、㈣爭點之主張：

　　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時依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協議簡化爭點，自應受拘束，上訴人不得於事後變更擴張爭點範圍，即不得再為上述一、㈡、㈢、㈣爭點之主張云云；上訴人則主張：兩造於原審尚未達成爭點簡化協議，且伊於原審並未就上述一、㈢、㈣爭點同意限縮、排出或捨棄，應不受民事訴訟法上開規定之限制等語。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規定：「當事人就其主張之爭點，經依第1項第3款或前項為協議者，應受其拘束。但經兩造同意變更，或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或依其他情形協議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必以兩造就本有爭執而與本件訴訟有關、且具有處分權之爭點，經受命法官行同條第1項第3款或第2項程序後，兩造成立將該爭點予以限縮或排除之協議者，始有其適用；於協議前未經當事人主張之爭點，既不在協議範圍，即不受協議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93號、97年度台上字第242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08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當事人上訴第二審，原則上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並經當事人釋明其事由者，仍應予准許。觀之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記載：「法官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如下：一、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二、兩造爭執之事項：㈠原告主張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之定足數，請求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不成立，及塗銷系爭變更登記，有無理由？⒈原告主張Ａ０１未實際出席系爭股東會，是否有據？⒉原告主張Ａ０８未於系爭股東會主席Ａ１１宣布開會前，到達會場並交付出席通知書予被告公司即完成報到程序，其出席股數不應計入，是否有據？兩造均稱：一、對於法官協商整理之不爭執事項及爭點結果無意見，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原審卷第401、402頁），可見本件兩造就上開爭執與不爭執事項達成共識，僅係受命法官爭點整理後之結果，尚非爭點簡化協議。況上述一、㈢、㈣部分爭點，係上訴人於原審未曾主張之爭點，此部分既未經兩造於原審協議，上訴人自不受拘束，仍得於本院主張此部分爭點。雖兩造於原審113年2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稱：「除符合法律規定外，同意於二審不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見原審卷第402頁），然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均係主張系爭股東會因出席股數不足，未達公司法第174條所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而上訴人就上述一、㈡、㈢、㈣部分爭點，均係主張因被上訴人之部分股東未合法出席系爭股東會，被上訴人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等語，顯見上訴人所主張此部分爭點均係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欠缺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之攻防方法為補充，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認上訴人仍得於本院為上述一、㈡、㈢、㈣部分之主張。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於二審為上述一、㈡、㈢、㈣爭點之主張，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本文規定，不應准許云云，尚非可採。

　㈡有關股東Ａ０１部分：

　⒈按公司法第174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之決議，乃多數股東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股東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17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上訴人主張：Ａ０１於本院固證稱系爭股東會錄影光碟中坐在會場最後一排、穿黃色背心之男子為其本人，但其已證稱對於有無出席系爭股東會、有無參與投票、是否簽署出席通知書、系爭股東會之流程等均不記得，故Ａ０１之證述悖於常理，不足採信；退步言，縱認光碟中之黃衣男子為Ａ０１，然其於光碟錄影時間18：21才進入系爭股東會會場（見本院卷一第203頁之錄影截圖），故於Ａ０１進入會場前之出席股數應為1,961萬2,971股（計算式：第三份出席股數報告所載出席股數2,041萬2,971股－Ａ０１之持股80萬股），出席比率僅為48.91％（計算式：1,961萬2,971÷4,010萬股），是於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定足數門檻等語。惟查，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擔任被上訴人之股東很久了，詳細時間忘記了，伊不認識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也未擔任過被上訴人之董監事或任何職務，只是投資人；伊於幾年前曾參與過一次被上訴人之股東會，但時間、地點都忘記了，原審卷一第155頁系爭股東會出席通知書上之署名看起來像伊簽的名字；因被上訴人公司沒有賺錢，所以伊於投資被上訴人後沒有很關心，當日是心血來潮、剛好有空，才會出席系爭股東會，當時伊有進入會場開會，但對於開會內容沒有印象，也忘記有無參與投票；經翻閱法官提示之系爭股東會錄影翻拍照片，本院卷一第203頁照片中坐在會場最後一排、穿黃色背心之男子就是伊（當庭在卷宗上圈選並簽名）；依上開照片所示，伊確實有在系爭股東會開會現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6至398頁），顯已明確結證稱其有出席參與系爭股東會。查上訴人於起訴前，曾向原法院聲請對被上訴人、富邦證券公司保全系爭股東會之股東名簿、出席股東報到資料等證據，業經原審以112年度聲字第128號裁定核准在案，嗣原審執行保全證據程序時，扣得Ａ０１自承為其簽名之出席通知書在案（原審卷第155頁），而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簽名之真正並未爭執（見原審卷第380頁）。衡以證人Ａ０１僅係被上訴人之股東，與兩造間均無任何利害關係，此為上訴人所不爭，且Ａ０１已當庭指認其有出席系爭股東會之錄影翻拍照片，應無甘冒偽證罪責而為虛偽陳述之必要，是其所述應屬客觀可信。上訴人徒憑Ａ０１於閱覽上開錄影翻拍照片前，因記憶模糊而證稱無法確認所稱僅出席過一次之被上訴人股東會是否即為系爭股東會，無法記憶系爭股東會之報到、投票、開會等過程等語，即主張Ａ０１之證詞不足採信云云，尚難採憑。

　⒊按股東會之股東於簽到（或提出出席簽到卡）出席後，又行退席，不影響已出席股東之額數（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幾分之幾股東之出席數），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763號、103年度台上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司為公司法 (舊法) 第185條第1項之行為，公司出席股東代表之股數合於法定之發行股份總數一定比例之規定，召開之股東會已足法定數額，可以開會，至其表決即就出席股東表決權計算之，不以表決時實際出席股數為準，若於每次行使表決前有出席之股東中途退席未參與表決，而扣除該退席股東之股數已不足股份總數2/3時，由於公司法無不得為決議之規定，故經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決議，自屬適法有效（經濟部64年1月30日經商02367號函參照）。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Ａ０１已交付由其簽名之出席通知書予被上訴人，其確有出席系爭股東會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雖主張：依錄影翻拍照片所示，Ａ０１係於光碟時間18：21（即上午10時28分）才進入系爭股東會會場，故系爭股東會於Ａ０１進入會場前之出席股數僅為1,961萬2,971股，出席比率僅為48.91％，故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開會門檻等語，並提出光碟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03頁）。然依經驗法則判斷，一般股東會開會時，已完成報到之股東本得任意進出開會場所，該股東於進入會場後中途離席或完全未進入會場參與會議或投票者所在多有。且依上開說明，一般股東會之召開，只要完成報到之股東其合計持股數已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即可合法開會，非以上開股東有實際進入會場開會為必要。而依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證稱：當日伊有進入會場開會，但對於開會內容沒有印象，也忘記有無投票及如何辦理報到手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7、398頁），尚不足以證明Ａ０１係於進入會場時，才完成報到手續，其仍有於完成報到後在場外逗留，遲延進入會場之可能。基此，被上訴人將Ａ０１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即無不合。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Ａ０１係於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後始完成報到手續，僅憑卷附錄影翻拍照片所示Ａ０１進入會議室之時間，主張系爭股東會之主席宣布開會時，尚未達法定開會定足數門檻云云，尚不足取。

　㈢有關股東張新梅部分：

　⒈上訴人主張：張新梅（持有135萬股）雖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為Ａ１１之委託書，但依張新梅之入出境資料，其於111年12月27日至112年8月21日期間均在國外，顯見其未親自填寫委託書，未合法授與代理權予Ａ１１等語，固以張新梅之入出境資訊及其上蓋印張新梅印文之委託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44、266頁）。按「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167條、第10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１１係張新梅之配偶，此為兩造所不爭。觀之上開委託書記載：股東張新梅委託Ａ１１為其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會，Ａ１１依張新梅授權，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全權委託）等語（見原審卷第266頁），核與卷附張新梅於114年11月13日具結，由原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戴冬梅依公證法第102條辦理認證之聲明書記載：伊為被上訴人之股東，確有委託Ａ１１為其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會，並全權委託Ａ１１代理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293頁）相符；況上訴人並未主張張新梅有爭執上開委託書效力之情，顯見張新梅於系爭股東會前，應已委託其配偶Ａ１１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並授權代行股東權利甚明。

　⒉次按「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公司法第177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乃為便利股東委託他人出席而設，並非強制規定（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41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仍可自行書寫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且該委託書並無一定格式，僅須股東確有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之真意即足。查系爭股東會委託書第1項雖記載：委託書之受託人欄位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不得以蓋章方式代替等語（見原審卷第266頁）；且張新梅於111年12月27日至112年8月21日期間均在國外，並未入境臺灣，此有其入出境資訊為證（見原審卷第244頁）。惟被上訴人主張：上開委託書第1項之受託人欄位係由張新梅所填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73頁），核與證人即被上訴人之股務人員Ａ０９於本院具結證稱：伊將張新梅之開會通知書交給Ａ１１，由Ａ１１與張新梅聯絡，後來Ａ１１將張新梅之出席委託書交給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4頁）大致相符，則Ａ１１自有將Ａ０９所交付之上開委託書郵寄予人在加拿大之張新梅，再由張新梅親自填寫委託書之受託人姓名後，寄回臺灣予Ａ１１之可能。況上開委託書並未記載違反「由委託人親自填寫受託人欄位」規定之效力；且徵諸委託書之用途係在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時，由股東出具作為指派代理人出席之證明，是上開委託書第1項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確保委託人有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之真意，尚難以委託人未親自填寫委託書之「代理人」欄位為由，逕認委託人之授與代理權行為無效。至「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並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10條第1項本文固有明定，然被上訴人公司乃非公開發行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即難認系爭股東會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準此，被上訴人既接受由張新梅所出具、經由Ａ１１轉交之上開委託書，應認張新梅已向被上訴人為委託Ａ１１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利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67條規定，已生授與代理權之效力，則被上訴人將股東張新梅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尚無違誤。上訴人徒以張新梅長期在國外而未親自填寫委託書為由，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張新梅之股權云云，即屬無據。

　㈣有關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部分：

　　上訴人主張：股東劉張瑞蓮（持有4千股）、Ａ０６（持有8萬5千股）原出具其上記載受託代理人均為另名股東Ａ０８之委託書，業經被上訴人員工劃掉受託代理人欄位內「Ａ０８」之印文，依序手寫代理人為被上訴人之員工「Ａ０５、Ａ０７」等語，固提出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之委託書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1、293頁）。按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2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3％，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公司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證人Ａ０８分別係Ａ０６之母，及劉張瑞蓮之女，劉張瑞蓮已於113年12月22日死亡，此為兩造所不爭，並有上三人之戶籍資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24、326頁；本院個資卷第19頁）。又證人Ａ０９於本院具結證稱：Ａ０８是被上訴人之大股東兼董事，Ａ０８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幾天將Ａ０６、劉張瑞蓮之出席通知書（按含委託書）交付予伊，伊計算股數後，告訴Ａ０８因為其持股數超過被上訴人已發行股數之3％，若Ａ０８擔任其他股東之代理人，則其他股東之持股都無法計入投票之表決權數，所以伊請Ａ０８詢問Ａ０６、劉張瑞蓮，是否願意改由其他人代理出席，Ａ０８說可以，因此伊跟Ａ０８說會找被上訴人公司其他員工Ａ０７、Ａ０５於開會當天代理Ａ０６、劉張瑞蓮出席系爭股東會，Ａ０８有表示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0頁），核與證人Ａ０８於本院結證稱：伊係被上訴人之董事，伊母親劉張瑞蓮、女兒Ａ０６也是被上訴人之股東，Ａ０６目前人在美國，因其剛生小孩，故短期內無法返台作證；Ａ０６、劉張瑞蓮原本是委託伊出席系爭股東會，伊在上2人之委託書受託人欄位蓋印自身印章後，將之交給Ａ０９(其擔任董事會之記錄或秘書)，Ａ０９說因為伊的持股數高，不能代理其他股東出席，因此伊請Ａ０９幫忙找其他人代理劉張瑞蓮、Ａ０６出席系爭股東會，Ａ０９有跟伊說她找了兩名被上訴人公司員工，但伊當時沒有仔細聽Ａ０７說上二員工之姓名；劉張瑞蓮、Ａ０６及伊均同意由Ａ０５、Ａ０７依序代理劉張瑞蓮、Ａ０６出席系爭股東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6、227頁）相符。衡以劉張瑞蓮於本院審理前已死亡，Ａ０６亦於短期內無法返台作證，致本院無從傳訊調查上二人是否同意由Ａ０５、Ａ０７代理其等出席系爭股東會，然Ａ０８既與劉張瑞蓮、Ａ０６分別為母女關係，且其原受上二人委託擔任出席系爭股東會之代理人，Ａ０８亦經系爭股東會決議改選為被上訴人之董事（見原審卷第60至62頁之系爭股東會議事錄），依常情判斷，劉張瑞蓮、Ａ０６應有同意由Ａ０８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之真意；況上訴人並未主張劉張瑞蓮、Ａ０６有爭執上開委託書效力之情，是被上訴人之員工Ａ０９依劉張瑞蓮、Ａ０６之複委託，將上二人之委託書所載原代理人Ａ０８依序塗改為新代理人Ａ０５、Ａ０７，應屬有效之授與代理權行為，則被上訴人將股東劉張瑞蓮、Ａ０６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亦無違誤。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劉張瑞蓮、Ａ０６之股權云云，洵不足採。　　

　㈤有關股東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部分：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股東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之委託書均未記載受託代理人，係由被上訴人任意指派員工Ａ０７、Ａ０５為其等之代理人，上開代理行為均係無權代理，應屬無效。查證人Ａ０９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有先跟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聯絡過，詢問其等是否會出席系爭股東會，如果不出席的話，是否同意由被上訴人替他們找尋代理人出席，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均表示同意，因此他們在委託書之委託人欄位簽名或用印後，交付委託書給伊，嗣伊詢問Ａ０７、Ａ０５均表示會出席系爭股東會，因此伊請Ａ０７、Ａ０５依序擔任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代理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1頁），核與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有在陳怜君等6人之委託書上空白代理人欄位內填上伊的姓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9頁），及證人Ａ０５於本院結證稱：是由伊填寫鄭博文等8人之出席通知書（按應指委託書）上受託代理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資料，並填寫代理人為伊；因為伊剛好要出席系爭股東會，故Ａ０９請伊幫忙擔任上開股東之代理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3至166頁）均大致相符。參以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均出具空白委託書予被上訴人，且上訴人並未主張上開股東有爭執上開委託書效力之情，堪認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應有以上開委託書概括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及代行股東權之真意，從而被上訴人將股東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陳怜君等6人及鄭博文等8人之股權云云，尚不足採。　　　

　㈥有關股東黃伯文等62人部分：　

　⒈按「私法有強制與任意規定。前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具有強制實現之作用，非屬意思自由原則之適用範圍，當事人不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後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並無必須強制實現之作用，當事人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該類法律規定之適用，僅具備位及補充之意義，又可分為一、明示性任意規定，即以法律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二、隱藏性任意規定：法律雖未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但推求立法意旨解釋認定之。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前段規定：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5日前送達公司。該規定係55年7月19日所增列，揆其立法目的，在於便利公司之股務作業，並含有糾正過去公司召集股東會收買委託書之弊，防止大股東操縱股東會之旨趣，乃規定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應於開會5日前將委託書送達公司。上開規定並無必須強制實現及其違反之法律效果，非屬強制規定，且自上開立法旨趣觀察，亦非屬僅具教示意義之訓示規定。則以該規定有便利公司作業之目的出發，將股東未於開會5日前送達委託書之情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優先）上開規定而適用，而屬隱藏性任意規定，適與上開立法目的相符。」，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股東名冊其中股東戶號1、3、7至10、13、17、20、42、43、44至48、61、65、70、76、77、82至87、90、91、106、108、112、119、135、146、150、154、157、158、174、197、230、253、255、258、602、604、606、607、610、708、724、781至783、788、807至810、814、815、821、843之股東（持股總數為1,289萬5,196股）均係以出具委託書方式，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此為兩造所不爭。復觀之富邦證券公司112年12月15日富證管發字第1120004088號函（見原審卷第308至318頁），可知於系爭股東會開會前，被上訴人之股東僅林丕容等7人係將委託書送達股務代理機構富邦證券公司，其餘股東黃伯文等62人應係將委託書送交被上訴人公司，應屬無疑。上訴人固主張：除林丕容等7人以外，其他以委託書授權他人代理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東（應指黃伯文等62人）均未於開會前5日將委託書送達被上訴人或股務代理機構富邦證券公司，依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及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第1聯第5項規定，上開委託書均屬無效，不得將此部分股東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等語。然依上開說明，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尚非強制規定，僅為隱藏性任意規定，應將股東未於開會5日前送達委託書之情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上開規定而適用，本件被上訴人既未爭執黃伯文等62人所出具委託書之效力（見本院卷二第282頁），此部分委託書即已生效，被上訴人自得將黃伯文等62人之持股計入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委託書無效，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黃伯文等62人之股權云云，尚不足採。　　　

　㈦本件被上訴人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010萬股，此為兩造所不爭，並有被上訴人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變更登記表存卷可查（見原審卷第384至394頁）。又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之已出席股數應排除Ａ０１、張新梅、劉張瑞蓮、Ａ０６及陳怜君等6人、鄭博文等8人、黃伯文等62人之股權，尚不足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出席系爭股東會之股數合計為2,041萬2,971股（見原審卷第60頁議事錄），系爭股東會之出席比率達50.91％（計算式：20,412,971/40,100,000），合於公司法第174條規定，系爭股東會應屬有效成立；嗣被上訴人持系爭股東會議事錄等資料向臺北市政府申辦系爭變更登記，自屬合法。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份總數尚未達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定足數，系爭決議不成立，且其後所為系爭變更登記應予塗銷云云，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並未違反公司法第174條規定，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及請求塗銷系爭變更登記，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